
  

 

   

 

 

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 

微生物保藏布达佩斯条约 
 

原始保藏声明 

细则 6.1 
 

 

致 

 

  

 

 

 

 

 

 

 

 

国际保藏单位名称和地址 

   

 

 

 

签字人依照《布达佩斯条约》，特此提交保藏下方说明的微生物，并保证在细则 9.1 规定的期间内不撤回保藏○1  

 

 

一、微生物说明 

 

 

识别符号○2 ： 

 

 

           

              微生物混合物 

              （适用时勾选） 

 

二、培养条件 

 

 

                  ○
3  

 

 

 

 

 

 

 

 

 

 

 

 

 

 

 

 

 

 

 
○1  同一保藏机构获得国际保藏单位的资格之前（细则 6.4(d)）或之后，签字人或其前权利人已在《布达佩斯条约》之

外在该机构保藏微生物的，签字人也可使用本表将该保藏转为《布达佩斯条约》下的保藏。 

 
○2  交存人给予微生物的号码、记号等。 

 
○3  附页有补充信息时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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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贮存条件 

 

 

           ○
3   

 

 

 

 

 

 

 

 

 

 

 

 

 

 

 

四、存活性检验条件 

 

 

    3       ○3

 

 

 

 

 

 

 

 

 

 

 

 

 

 

 

 

五、混合物组分（适用时） 

 

 
              ○3  

 

组分说明： 

 

 

 

 

 

 

 

 

核查组分存在的方法： 

 

 

 

 

 

 

 

 

 

 
○3  附页有补充信息时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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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危及健康或环境的特性 

 

   

          ○
4    上文第一栏说明的微生物具有以下危及或可能危及健康或环境的特性： 

 

 

 

 

 

 

 

 

          ○
4    签字人不知道具有此种特性。 

 

 
                ○3  

 

七、科学描述和（或）建议给予的分类学命名○5  

 

 

             ○3

 

 

科学描述： 

 

 

 

 

 

 

建议给予的分类学命名： 

 

 

 

 

 

 

 

 

八、补充数据 

 

 

      6         ○6  

 

九、交存人 

 

名称和地址： 

 

 

 

电子邮件地址○7 ： 

 

电话号码○7 ： 

 

签字○8 ： 

 

 

 

 

 

日期： 

○3  附页有补充信息时勾选。 

 
○4  勾选适用的框。 

 
○5  强烈建议填写微生物的科学描述和（或）建议给予的分类学命名。 

 
○6  附页有补充信息（除脚注 3 中提到的信息外）时勾选，这些信息系指微生物的来源、保藏微生物的任何其他保藏

机构的名称和地址，或者在拟定建议给予的分类学命名时使用的标准等。（这些信息非必填）。 

 
○7  这些信息非必填，但有助于交存人和国际保藏单位之间的后续通信。 
 

○8   需要法律实体代表签字的，应随签字一并填写代表法律实体签字的自然人的印刷体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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